
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  
   出口退（免）税      

操作指引

一、基本概述

背景

针对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监管模式，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对实现销售的货
物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行出口退税政
策，及时申报办理退税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
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国办发
〔2022〕18号）

目的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新形势，促进跨
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态蓬勃发展

出口退税

定义

对出口货物和服务退还其在国内
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间接
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

办理基本前提

报关离境、实现销售

计税依据的确定

销售行为发生，即货物所有权发
生转移

适用范围

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并销售给
境外单位或个人的货物

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
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39号）

跨境电商出口海外
仓模式

按类型区分

①出口至境外电商平台仓库模式

②第三方海外仓模式

③自建海外仓模式

按销售模式区分

①直接销售给境外
公司

货物抵达后存入海
外仓

由境外公司运营销
售

已经实现销售
按现行规定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办理
出口退税

②备货至海外仓库

将货物出口备货至
海外仓库

通过境外电商平台
销售给消费者

未实现销售
根据实际销售的情
况，可选择一次性
或分批申报退税

三、参考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令第65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24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3年第12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
第65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申报出口退（免）税免予提供纸质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26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56号）

8.《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申报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
176号）

10.《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
年第2号）

1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21年第15号）

1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22年第9号）

13.《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总
署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号）

14.《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2023年第34号）

15.《商务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等9部门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商贸发
〔2024〕125号）

二、出口退
（免）税操作

遵循规定

跨境电商海外仓出口企业办理出口
退（免）税与其他出口企业无区别

按照现行出口退（免）税规定办理

适用平台

①电子税务局

②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③离线版申报系统

业务事项

1.备案

基本规定

备案有关要求

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时，向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免）税备
案手续

真实、完整填写并报送《出口退
（免）税备案表》，以及主管税务
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注：《出口退（免）税备案表》中“退税开
户银行账号”必须填写办理税务登记时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备的银行账号之一

备案变更及撤回

变更信息需自变更之日起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办理备案变更

注：企业需要变更“退（免）税方法”的，
应按规定结清退（免）税款后再行办理变更

如需撤回备案需先行结清退
（免）税款，再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撤回备案

申请注销税务登记的，应先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撤回出
口退（免）税备案

信息系统操作流程 以电子税务局为例

①登录电子税务局
点击【我要办税】-【出口退税管理】-
【出口退（免）税企业资格信息报告】-
【出口退（免）税备案管理】功能菜单

②根据历史办税记
录，系统自动匹配
备案申请模式

出口退（免）税备案 未进行过备案的跨
境电商出口企业

出口退（免）税备案变更 已办理了出口退
（免）税备案业务

出口退（免）税撤回

③查询备案结果 通过【我要查询】-【一户式查询】-
【企业备案信息查询】

2.申报办理

基本规定

申报期限

一般情况

在货物报关出口之
日次月进行增值税
纳税申报

最晚不迟于次年4月
30日前的任何一个月
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以出
口货物报关单上的载明的
“出口日期”为准

特殊情况

外贸型跨境电商海
外仓出口企业

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后，也可在增
值税纳税申报期以外的其他时间办
理出口退（免）税申报

在此基础上

未在规定期限内申
报出口退（免）税

自2020年1月20日起，待收齐退
（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
仍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

依据：《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2号）

申报渠道

1."网上”申报：自由选择电
子税务局、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等渠道免费申报

①提交申报电子数据、影像化
或者数字化表单资料

②相关纸质表单、原始凭证由
企业留存备查

2.“线下”办税：前往主管税
务机关现场办理

申报资料

生产企业

增值税免抵退税

1.电子数据

2.表单资料

A.《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

B.《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劳务
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C.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发
票等凭证

另：属于委托出口货物的，
还应提供受托方主管税务机
关签发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消费税退税

同时提供《生产企业出口非自产货物消
费税退税申报表》、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或分割单、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
书、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的代扣代
收税款凭证等表单资料

外贸企业

增值税免退税

1.电子数据

2.表单资料

A.《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
明细申报表》

B.《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出口
明细申报表》

C.出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
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等凭证

另：属于委托出口货物的，
还应提供受托方主管税务机
关签发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消费税退税
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或分割
单、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
款书等凭证

信息系统的操作流程 以电子税务局为例

免抵退税申报
点击【我要办税】-【出口退税
管理】-【出口退免税申报】-
【免抵退税申报】功能菜单

免退税申报
点击【我要办税】-【出口退税
管理】-【出口退免税申报】-
【免退税申报】功能菜单

申报错误撤回

已申报但尚未经主
管税务机关核准的
出口退（免）税申
报数据有误的

报送《企业撤回退
（免）税申报申请表》

主管税务机关未发
现存在不予退税情
形的，即可撤回该
批次（所属期）申
报数据

操作路径：点击【我要办税】- 【出口
退税管理】-【出口退免税申报】-【企
业撤回申报数据申请】

退税进度查询 点击【我要查询】-【一户式查询】-【出口退税相关信
息查询】-【退税审核进度查询】

3.备案单证管理

备案单证留存

1.应在申报出口退（免）
税后15日内留存

2.按时间顺序制作目录

注明单证存放方式，以
备税务机关核查

备案单证类型

1. 购销合同

包括：出口合同、外贸综合服
务合同、外贸企业购货合同、
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
的购货合同等

2. 运输单据

包括：海运提单、航空运单、
铁路运单、货物承运单据、邮
政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单
据

出口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
发票

出口企业承付费用的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服务费发票等

3. 委托报关单据
包括：委托报关协议、受
托报关单位为其开具的代
理报关服务费发票等

注：无法取得上述单证的，可
用具有相似内容或作用的其他
资料进行单证备案。

单证保管

除另有规定外，备案
单证由企业存放和保
管，不得擅自损毁

保存期为5年

留存保管和查验

纸质化

影像化

数字化

查验时：转换为纸质化备案
单证，并在纸质化单证上加
盖企业印章并签字声明与原
数据一致

纸质化需在出口退（免）税备
案单证目录中注明存放地点

4.收汇要求

收汇事项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
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年第9号）第八条的
规定执行

收汇期限
出口货物应在出口
退（免）税申报期
截止之日前收汇

未在规定期限内收
汇，但符合《视同收
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
单》所列原因的

留存《出口货物收
汇情况表》及举证
材料

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
汇最终日期在退
（免）税申报期截止
之日后的

应当在合同约定收汇
日期前完成收汇

视同收汇

收汇资料报送要求

原则上无需报送收
汇材料，留存举证
材料备查即可

税务机关按规定需要查
验收汇情况的，企业应
按要求报送

特殊情形需申报退
（免）税时同时报
送收汇材料

①出口退（免）税管理
类别为四类的企业

②退（免）税申报期截
止之日后申报出口货物
退（免）税

③企业被发现收汇材料
虚假或冒用

注：自税务机关出
具书面通知之日起
24个月内，在申报
出口退（免）税时
报送收汇材料

收汇材料内容

1.《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

2.举证材料

银行收汇凭证或者
结汇水单等凭证

可提供收取人民币
的收款凭证

按照《视同收汇原
因及举证材料清
单》确定

视同收汇的出口货物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委托出口并由受托方代
为收汇的出口货物

已收汇的出口货物

注意事项

①税务机关未办理
出口退（免）税的

不得办理出口退
（免）税

②已办理出口退
（免）税的

应在发生相关情形
的次月用负数申报
冲减原退（免）税
申报数据，当期退
（免）税额不足冲
减的，应补缴差额
部分的税款

③确实无法收汇且
不符合视同收汇规
定的出口货物

适用增值税免税政
策

④收汇材料为虚假
或冒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相应的出口
货物适用增值税征
税政策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办理或需冲减补
缴：
（1）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
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未在合同
约定收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2）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且不符合视同
收汇规定；
（3）未按本条规定留存收汇材料

5.其他
本指引未列明的其
他事项，按照现行
税收相关规定办理

报关出口时

报关出口时


